宣威市自然资源局
关于作废房屋所有权证的公告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昆明铁路运输法院（2019）云7101执恢6号《协助执行通知书》，以及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三条之规定，我局现对被执行人母红宇名下位于宣威市新上街76号（现友谊巷40号）的房屋宣房权证市区字第00038513号《房屋所有权证》，宣国用（2011）第00443号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予以公告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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